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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方法及過程

常見之問題

3



權利變換基本概念權利變換基本概念

 權利變換定義(理論上)
係指更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、合法建物所有權人、他
項權利人或實施者，提供土地、建物、他項權利人或資金，參與或
實施都市更新事業，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，按其更新前
權利價值及提供資金比例，分配更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份
或權利金。

 土地所有權人—權利變換主體
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—權利變換主體
 地上權人—權利變換關係人
 永佃權人—權利變換關係人
 耕地三七五租約之承租人—權利變換關係人
 實施者—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機關、機構或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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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條例§52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§15

第五十一條 實施權利變換時，權利變
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等七項用地，
除以公有土地抵充外，其不足土地與工
程費用、權利變換費用、貸款利息、稅
捐、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
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、申請各項建築容
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由實施
者先行墊付，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，
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
權利價值比率、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
投入及受益情形，計算共同負擔，並以
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
抵付予實施者；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
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
時，得改以現金繳納。

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
值，應以權利變換範圍內，更新後之土
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，扣除共同負擔
之餘額，按各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
價值比率計算之。
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十八款所定
權利變換分配比率，應以前項更新後之
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，扣除共同負
擔之餘額，其占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
總權利價值之比率計算之。

 權利變換操作(實務上)



實施者之角色定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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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資料來源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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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基本概念權利變換基本概念

 權利變換估價
係由不動產估價師評估權利人參與都市更新之價值，計算各權利人
間的比例關係(類似股東)，並以該比例分擔都市更新相關成本(權利
變換之共同負擔)、分配更新後房屋價值。

 更新前權利價值--計算更新前權利價值比例之基礎。

 更新前權利價值--權利人因不願或不能參與都市更新時所領取之補
償金。

 估價條件及原則訂定。

 更新後權利價值--更新後權利價值換算基礎。

 更新後權利價值--權利變換共同負擔比例計算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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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基本概念權利變換基本概念

 權利變換基本架構

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更新後應分回之價值

=(更新後總價值-共同負擔)×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

更新後價值

共同負擔

權利分配價值

實施者分得

土地所有權人及權
利變換關係人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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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基本概念權利變換基本概念

 權利變換基本架構

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 更新後權利價值分配

權利人 權利價值 權值比例

甲 1,500 30%

乙 500 10%

丙 2,000 40%

丁 1,000 20%

合計 5,000 100%

更新後
權利價值總額

20,000萬

權利人 權值比例 權利價值

甲 30% 6,000

乙 10% 2,000

丙 40% 8,000

丁 20% 4,000

合計 100% 2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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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基本概念權利變換基本概念

 更新單元內更新前土地態樣1-地上建物差異(示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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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層透天
EFG

土地80坪
土地持分各1/3

3層透天
EFG

土地80坪
土地持分各1/3

空地
A

土地80坪
1/1

空地
A

土地80坪
1/1

4層公寓
HIJK

土地土地80坪
土地各1/4

4層公寓
HIJK

土地土地80坪
土地各1/4

3層公寓
BCD

土地80坪
土地各1/3

3層公寓
BCD

土地80坪
土地各1/3

主要幹道-中正路



權利變換基本概念權利變換基本概念

 更新單元內更新前土地態樣2-使用分區差異(示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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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層透天
EFG

土地80坪
土地持分各1/3

3層透天
EFG

土地80坪
土地持分各1/3

空地
A

土地80坪
1/1

空地
A

土地80坪
1/1

4層公寓
HIJK

土地土地80坪
土地各1/4

4層公寓
HIJK

土地土地80坪
土地各1/4

3層公寓
BCD

土地80坪
土地各1/3

3層公寓
BCD

土地80坪
土地各1/3

主要幹道-中正路

商業區
70/440%

住宅區
70/44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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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權利變換估價重點(不患寡,患不均)

第一層均衡性

第二層均衡性

第三層均衡性

全部地主vs.實施者

單元內各宗土地地
主之間

同一宗土地上下屋
主之間



第一層均衡性 第二層均衡性

全部地主vs.實施者 單元內各宗土地
地主之間

同一宗土地上下
屋主之間

第三層均衡性


